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小区内一次会车， 没有发

生剐蹭， 但却演变成一次打斗。 结果，

一人受伤， 二人坐牢。 日前， 经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寻

衅滋事罪分别判处袁某、 吴某有期徒刑

6个月和 7个月。

今年 5 月 4 日晚， 袁某在家中与朋

友喝酒小聚， 之后分别骑电瓶车去唱歌。

袁某驾驶电瓶车行驶在小区道路上， 与

牛某驾驶的电瓶车快速会车。 牛某车上

载着小孩， 抱怨了一句怎么开车的， 没

想到引起了袁某的不满。 袁某停下车与

牛某发生争吵， 两人一言不合动起手来。

朋友吴某稍后骑电瓶车赶到现场， 怕袁

某吃亏， 加入打斗， 和袁某一同将牛某

打倒在草丛内。 经鉴定， 牛某因外伤致

牙折 3 枚， 构成轻伤二级； 头皮多处挫

伤、 面部多处软组织挫伤、 双眼部挫伤、

鼻出血分别构成轻微伤。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袁某、

吴某随意殴打他人致人轻伤，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寻衅滋事罪对

二人提起公诉。 案发后袁某向牛某赔偿，

牛某对二人行为予以谅解， 袁某有自首

情节、 自愿认罪认罚， 吴某本拒不认罪，

在审判阶段当庭认罪， 法院以寻衅滋事

罪分别判处袁某、 吴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和 7个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丹阳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上诉案， 食堂老员工因在

洗碗消毒池内洗个人衣物被公司开除。 经审理，

上海一中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合法， 驳回了

老员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

诉请。

2014年10月起， 阿桃一直在一家餐饮公司工

作。该公司承包了一个2000人左右的大食堂，阿桃

是勤杂工， 和餐饮公司每年签订一次劳动合同。

2020年5月3日下午，阿桃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看到

工作服有些脏， 便脱下工作服在食堂操作间的洗

碗消毒池内清洗。 和她同时这样干的还有另外两

个员工。 这一幕被管理人员看在眼里，当场抓包。

“公司明确规定、 多次强调消毒池是用来洗

碗、 洗筷子、 消毒餐具的， 你们还明知故犯。 而

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现在是疫情期间， 我们食堂

每天有 2000 多人吃饭， 你们这样做考虑过食品

卫生安全的问题吗？” 在领导批评教育后， 其中

一位员工立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承诺会作出反

省改正。 而阿桃和另外一位女同事小丽拒不承认

错误。 为严肃企业规章制度， 餐饮公司于 2020

年 5月 7日以阿桃、 小丽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对两人作出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阿桃不服气， 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向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餐饮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4万余元。

2020 年 8 月 13 日， 该委作出裁决， 对阿桃

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 阿桃又提起诉讼， 要求餐

饮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餐饮公司制定并执行

的 《食堂规章制度》 规定： 禁止在操作间洗涤衣

物等。

阿桃于 2018年 7 月 15 日参加了餐饮公司召

开的“食堂规章制度暨食品安全会议”， 会议的

主要内容是强调食堂规章制度以及食品安全， 其

中 《食堂规章制度》 第 4条为： 禁止在操作间洗

涤衣物和其他私人物品。

一审法院认为， 阿桃明知、 违反了餐饮公司

相关规定， 还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的相关规定，

且有违职业道德。 餐饮公司的解除行为合法， 遂

驳回了阿桃的诉讼请求。

阿桃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餐

饮公司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有据。

阿桃认为其在食堂操作间洗碗池内洗涤工作

服的行为尚未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 然

餐饮公司 《食堂规章制度》 明确禁止上述行为，

因该规章制度已向阿桃公示， 可作为确定双方权

利义务的依据。 况且， 餐饮公司作为经营餐饮业

的单位， 经营活动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保证消

费者身体健康。

参照原卫生部发布施行的 《餐饮业和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第七条： “…… （十一）

餐用具清洗消毒和保洁设施卫生要求……2、 餐

用具清洗消毒水池应专用， 与食品原料、 清洁用

具及接触非直接入口食品的工具、 容器清洗水池

分开。 采用化学消毒的， 至少设有 3 个专用水

池。 各类水池应以明显标识标明其用途。” 由此，

阿桃的上述行为， 不仅违反餐饮公司的规章制

度， 并且违反国家部委的规范性文件， 对外危及

食品安全卫生、 对内损害餐饮公司经营利益。

综上， 餐饮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

同， 合法有据， 应予支持。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据悉， 阿桃的同事小丽也因此事

涉诉， 法院作出了同样的判决， 认定餐饮公司解

除行为合法。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迪

本报讯 因夫妻感情问题， 24 岁的

赵某某与妻子袁女士发生激烈争吵， 饮

酒后的他持棍棒随意殴打他人， 任意砸

毁公私财物。 日前， 经上海市嘉定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 9个月。

今年 4月 12日晚， 赵某某夫妻二人

及赵某某的情人小王、 友人小康四人坐

在一起， 边吃饭边喝酒边商量赵某某夫

妇的这段婚姻到底要走向何处。

酒过三巡， 赵某某的情人小王决定

要为他们二人的关系画上句号， 让赵某

某回归家庭。 快到凌晨时， 小王决定回

家，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赵某某却仍旧

与小王纠缠不清， 因此与妻子袁女士发

生激烈争吵。 在争吵过程中， 赵某某将

自己的手机摔在地上， 并在友人小康帮

其捡拾手机时， 狠狠用脚踹对方。 之后，

他又随手拿起路边的砖头， 将他们乘坐

的小轿车车窗玻璃砸碎， 并在车内找出

了一根伸缩铁棍， 先后砸毁了小区门卫

室多处玻璃窗、 电脑显示屏和小区门禁

系统等财物。

发泄一番后的赵某某仍觉不够解气，

此时， 被害人居先生正好驾驶车辆经过，

情绪失控的赵某某上前将其车辆拦停并

打碎车辆前挡风玻璃、 左侧门玻璃， 还

将前来查看情况的联勤队员左臂打伤。

最终， 赵某某被赶至的民警当场控制。

目前， 赵某某家属已向被害人及被

害单位某物业公司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

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赵某某持械随

意殴打他人， 情节恶劣； 任意损毁公私

财物， 情节严重， 破坏社会秩序， 其行

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

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 项、 第 （三）

项， 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 经嘉定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

刑 9个月。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黄博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以“人人受到宣传

教育、 人人增强防范意识、 人人

掌握基本常识 ” 为目标 ， 在

“11·9” 消防宣传日到来之际，

长宁公安分局联合上海公安博物

馆在长宁区绿苑小学开展了一次

“沉浸式” 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

民警通过现场教学和直播的方式

向全校学生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据悉，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是为深

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 引导师生深入了解消防安

全知识， 通过以点带面的效应，

在进博会前夕助推公安“动态隐

患清零” 工作的同时， 让校园更

安全。 图为民警在向学生讲解消

防知识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马晓杰

本报讯 原本两边乱停车的无名道路， 如今

却换上了“新颜”。 不仅道路干净整洁， 来往车

辆也都变得井然有序。 这一切的改变， 少不了一

方“守护者” 的共同努力。 实地调研才能知痛

点， 亲民走访成为百姓的贴心人， 浦东公安分局

上钢新村派出所本着为民初心， 为辖区居民解决

无名道路交通乱象。

近期， 上钢新村派出所多次接到辖区居反

映， 耀华路 215广场西侧通往上南花城西大门的

无名道路上交通乱象丛生。

了解情况后， 派出所民警立即到现场查看情

况。 上南花城旁的无名道路长约 200 米， 南北走

向， 南端连接主干道耀华路， 北端连接辖区上南

花城小区西大门， 日常道路两侧停满车辆。

民警走访调研中发现， 在两侧停满车辆的情

况下， 南北进出车辆很容易在道路中间形成对

冲， 加之该区域有大量小区内的非机动车、 行人

进出， 未经分流的行人、 非机动车、 机动车极易

发生拥堵。 一旦产生堵点， 一方面容易发生行车

纠纷， 另一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之后，

民警对停在道路两旁的车辆进行核查， 发现路段

中的停放车辆主要是属于上南花城业主及附近企

业员工。

上钢新村派出所因该路段属于无名道路， 对

车辆违停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存在不断告知违停

车主挪车， 不断回潮停放的怪圈。 为了能根治该

条道路乱象的问题， 所领导将大调研中发现的问

题积极向上钢新村街道提请整改， 通过联勤联动

平台多次召开现场会。

在各个职能部门的支撑配合下， 该无名道路

进行标准化改造的实施方案得以落地。 上钢新村

派出所民警也为无名路段标准化改造工程中， 做

好执法保障， 对未驶离车辆进行告知劝离， 并会

同交警支队对“僵尸车” 进行拖离， 确保了施工

方顺利施工。

经过派出所与各部门的合理规划， 该路段被

重新设置了停车区域、 禁停区域， 并设立了相关

交通指示标志， 清晰了道路的标志标线， 使得无

名道路的交通流线更加顺畅。 同时， 为解决小区

居民的停车难问题， 该路段对停车区域的停放时

间进行了规定， 允许居民在每日 17 时至次日 9

时时间段内免费停放于标准停车位。 对未按规定

时间停放的车辆， 派出所采取违停处罚开展固守

工作。

整改后， 该路段旧貌焕新颜， 进出人流、 车

流平安有序。 正是派出所在大调研中发现问题，

并及时“开方抓药” 才使得辖区内的交通安全隐

患及时清除， 获得辖区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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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侵害商标权案。 两家食品公

司因生产的“网红大白兔奶茶” “傍大牌”

了“大白兔” 商标， 连同销售商行一起被光

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光明乳

业”） 推上了被告席。

大白兔奶糖独具特色的文字风格，红蓝相

间的包装设计， 是很多人的儿时回忆。 1993

年，上海商标局认定“大白兔”商标为驰名商

标，受法律保护。 2019年，光明乳业取得“大白

兔”商标的授权，拥有相关诉讼权。

2020 年年底， 光明乳业发现某食品公司

作为监制商委托另一食品公司生产“经典三

合一奶茶风味固体饮料” 并进行大肆销售。

该饮料在较为醒目的位置使用了“大白兔”

三字， 且这三字与“大白兔” 商标中的“大

白兔” 基本相同。 而某商行在明知侵权属性

的情况下， 仍在其运营的涉案店铺内销售该

饮料， 并为进一步强化混淆效果进行了文字

标注和图片关联。 光明乳业认为上述行为严

重侵害了其就权利商标享有的权利， 因此诉

至法院请求维权。

上海徐汇法院审理后查明， 被控侵权商

品“网红大白兔奶茶” 上“大白兔” 文字采

用了与权利商标中作为主要识别要素“大白

兔” 同样的内容， 二者具备共同的显著识别

要素， 法院据此认定“大白兔” 文字与权利

标识构成近似。 被控侵权商品文字标签较为

醒目， 对于公众而言， 除视觉上获得深刻印

象外， 极易将该文字与具体的商品提供者相

联系， 起到了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 构成商

标性使用。 考虑到“大白兔” 文字被实际使

用在奶茶饮料上， 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牛

奶饮料、 奶茶等属于相同商品， 足以致使相

关公众在接触的过程中将其与权利商标发生

混淆、 误认。 因此， 法院认定三家公司的行

为已构成对权利商标的侵害。

经过审理， 上海徐汇法院一审判决两家

食品公司立即停止对权利商标的侵害， 赔偿

光明乳业经济损失 25万元、 制止侵权支出的

合理费用 6000元； 判决商行在 3 万元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网红大白兔奶茶”原是山寨？
“大白兔”商标被侵权 光明乳业获赔25万

消防安全进校园派出所“开方抓药”解无名道路之患

食堂员工在洗碗池内洗衣服被开
二审认定公司合法

妻子情人齐聚一堂，席间商议婚姻去向
推杯换盏酒意上头，丈夫借酒闹事被判9个月

会车变打斗 一人受伤二人坐牢


